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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9201920192019】】】】0359035903590359 号号号号    

    

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收购瑞福锂业事项的问询函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0日，你公司提交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山东瑞福锂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锂业）与其部分原股东签署了终止收购

的协议，拟终止《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

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由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回购合计 56.18%

的股权。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

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司 2018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已持有瑞福锂业 98.51%股

权。请补充披露：（1）前期收购资金的支付情况，并逐笔列示支付

金额、支付对象和支付时间；（2）本次终止收购协议签署后，公司

能否继续控制瑞福锂业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3）根据目前交易进

程安排，明确瑞福锂业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具体时间，并说明

业绩补偿承诺后续安排。 

二、公告显示，公司目前已开始与瑞福锂业其他原股东各方进

行磋商，待与其他方各项协议达成后将完全退出瑞福锂业的股权。

请补充披露：剩余股权的后续安排，目前公司与其他原股东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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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进展，是否存在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请充分提示风险。 

三、公告显示，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于 2018 年 11 月向公司提

出进行初步洽谈意向。请补充披露：（1）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在瑞

福锂业股权出售，完成工商登记后仅半年内，要求终止收购的原因

及其合理性；（2）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与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

之间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3）自筹划收购瑞福锂业至今，公

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及其关联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四、公告显示，本次终止收购的回购价款，分 8 笔进行支付，

付款时间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请补充披露：（1）分期支付

及间隔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原管理团队的资金及财务状

况，并结合本次分期付款的原因，说明其是否具备履约能力，若其

无法按期支付时公司的应对措施及其影响，付款安排是否损害公司

利益，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和风险。 

五、公告显示，原管理团队同意作为担保人，为公司及其关联

方原为瑞福锂业提供的担保等资金支持向公司提供担保；本协议生

效后，公司不再为瑞福锂业提供担保等资金支持，原管理团队可在

前述担保的债务到期前通过瑞福锂业偿还、原管理团队代为偿还、

第三方代为偿还或更换担保主体等方式，完成前述保证。请补充披

露：（1）自公司收购瑞福锂业后，对其持续投入情况，说明本次回

购作价是否考虑持续投入；（2）瑞福锂业在前述担保项下实际借款

金额和公司担保余额，并结合瑞福锂业的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说

明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3）结合原管理团队的资金实力，说明其

是否具有担保能力。 



 

六、前期公司收购瑞福锂业

年度、2019 年度和

42,000万元、45,000

度的净利润约为 1.77

年度初步审计，本次业绩补偿款约

瑞福锂业近三年的营业收入

经营亏损的原因；（2

司前期高溢价收购的主要考虑和合理性

有，请详细披露。 

请你公司于 3月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前期公司收购瑞福锂业，业绩承诺方作出以下承诺

年度和 2020 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不低于

45,000万元和 48,000万元。瑞福锂业 2018

1.77 亿元（未经审计）。而公告显示，

本次业绩补偿款约 9亿元。请补充披露

瑞福锂业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利润、发展状况，详细披露瑞福锂业

2）结合瑞福锂业经营亏损的实际情况

司前期高溢价收购的主要考虑和合理性，有无经过可行性论证

月 20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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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方作出以下承诺：2018

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不低于

2018年上半年

，经公司 2018

请补充披露：（1）结合

详细披露瑞福锂业

结合瑞福锂业经营亏损的实际情况，说明公

有无经过可行性论证，如

年 3月 26日之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